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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并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的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在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
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并聘任
第四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刘景萍女士
（二）非独立董事：刘景萍女士、于汇女士、汤琪波先生
（三）独立董事：刘秋云女士、王世贤先生、林慧女士
（四）职工代表董事：王清涛先生
（五）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战略与ESG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景萍 委员：林慧、王清涛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秋云 委员：王世贤、汤琪波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慧 委员：王世贤、刘景萍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世贤 委员：刘秋云、于汇
以上任期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1、总经理：刘景萍女士
2、副总经理：李培湖先生、韦天宝先生、刘萍女士
3、财务总监：于汇女士
4、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王海燕女士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电话：0898-68634767
传真：0898-68631245
电子信箱：huluwa@huluwayaoye.com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安读一路30号
以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公司对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

监事会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附件：
1、刘景萍，女，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2001年9月至2006年8月，

担任海南省生物制品公司董事长；2006年5月至2018年8月，担任康迪健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2月至2025年3月4日、2025年6月27日至今担任本公司总经理，2007年1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
事长。目前兼任海南葫芦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海南康迪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海南文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刘景萍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汤旭东先生为夫妻关系，汤琪波先
生为汤旭东先生之子，除此以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景萍女士分别
于2025年6月、8月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此外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
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2、于汇，女，1984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税务师,PMP。曾任哈药集团
制药总厂财务管理部副部长,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转型项目负责人、数字化转型项目财务业务
负责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22 年7月起至今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22年1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于汇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于汇女士分别于2025年6月、8月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此外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
关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王清涛，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担任海口电视台经济频道编导，2007年3月至2015年2月，担任海南康迪
医药有限公司行政人事经理，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担任本公司行政人事经理，2019年2月至2021
年6月担任本公司行政部经理，2021年6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25年8月至2025年10月担
任本公司董事，2025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王清涛先生通过杭州中嘉瑞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273,9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0.07%，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5%以上的公司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清涛先生于2025年6月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此外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4、汤琪波，男，1988年出生，浙江大学EMBA在读。2011年2月至2013年6月任昆吾九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3年8月至2019年8月任浙江葫芦世家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目前担任本
公司董事，兼任杭州康领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汤琪波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汤旭东先生为父子关系，刘景萍女士为汤旭东先生之妻，除
此以外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5、刘秋云，女，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6年8月至2020年3月担任海南蛛
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20年4月至2022年8月担任海南自贸区珈宝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2022年9月至今担任海南迈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2年1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

刘秋云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6、王世贤，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10月至2021年7月担任海南正
益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10年5月至2020年11月担任海南国际仲裁院仲裁员，2021年7月至今担
任海南晋世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2022年1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世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7、林慧，女，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主任药师。1982年1月至2017
年11月，担任海南省人民医院主任职位；2017年12月至今，担任海南省药学会秘书长。

林慧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8、李培湖，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执业药师。1995年 7月至
1999年2月，担任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技术员、主任；1999年3月至2001年10月，担
任海南林恒制药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2001年11月至2006年12月，担任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制造部经理。2007年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培湖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9、韦天宝，男，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执业药师，高级工程师，主
任药师。1985年7月至2002年12月，历任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车间技术员、车间副主
任、主任、分厂厂长、质量部经理、生产部经理、营销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2003年1月至2003年
12月，担任江西红星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1月至2014年12月，历任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担任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2015年7月

至今担任广西维威总经理，目前兼任执行董事。2016年2月至2018年11月，担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董事。2016年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韦天宝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10、刘萍，女，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执业药师、制药高级工程师、
质量工程师、首席质量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1997年8月至1998年6月，担任湖南省株洲六0一厂中
心化验室检验员；1999年3月至2000年6月，担任海南华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究员；2000年6月至
2004年9月，担任海南通用同盟药业有限公司OA主管；2004年9月至2009年9月，担任海南倍特药业
有限公司化验室主任、质量部经理；2009年9月至2012年2月，担任海南新世通制药有限公司质量部
经理；2012年3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质量总监、质量负责人、质量受权人；2018年11月至2025年10月，
担任本公司监事。

刘萍女士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11、王海燕，女，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2015年9月
至2019年3月先后担任海国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证券事务代表；2019年4月至2020年3
月，担任中城投集团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行政主管，2020年3月加入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工作，2020年7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王海燕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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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安读一路30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3
303,558,250
75.86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景萍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列席3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列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2,902,150
比例（%）
99.7838

反对
票数

580,300
比例（%）
0.1911

弃权
票数
75,800

比例（%）
0.025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3,031,950
比例（%）
99.8266

反对
票数

449,000
比例（%）
0.1479

弃权
票数
77,300

比例（%）
0.025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3,033,050
比例（%）
99.8269

反对
票数

447,100
比例（%）
0.1472

弃权
票数
78,100

比例（%）
0.025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3,035,250
比例（%）
99.8277

反对
票数

447,200
比例（%）
0.1473

弃权
票数
75,800

比例（%）
0.025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3,035,450
比例（%）
99.8277

反对
票数

447,000
比例（%）
0.1472

弃权
票数
75,800

比例（%）
0.025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3,009,750
比例（%）
99.8193

反对
票数

450,200
比例（%）
0.1483

弃权
票数
98,300

比例（%）
0.0324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03,014,550
比例（%）
99.8208

反对
票数

442,600
比例（%）
0.1458

弃权
票数

101,100
比例（%）
0.033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议案名称

选举刘景萍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于汇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汤琪波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301,448,464
301,455,541
301,542,82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3049
99.3073
99.336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9、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选举刘秋云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世贤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林慧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301,450,143
301,440,846
301,528,56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3055
99.3024
99.331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8.01
8.02
8.03
9.01
9.02
9.03

议案名称

选举刘景萍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于汇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选举汤琪波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秋云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王世贤为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林慧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同意

票数

21,514
28,591
115,877
23,193
13,896
101,612

比例（%）

1.0094
1.3415
5.4369
1.0882
0.6520
4.7676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了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至议案9经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已将议案8.01、议案8.02、议案8.03、议案9.01、议案9.02、议案9.0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
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付雄师、吴任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5199 证券简称：ST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5-079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关联方签署技术合作开发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杭州康领先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领先”）签署两个项目的《技术合作开发合同》（以下简称“本项目”或“项
目”），共同开发“昂丹司琼口溶膜”、“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项目，合同金额预估分别为910
万元和215万元，共计1,125万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事先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康领先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0次，累

计金额0万元，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 鉴于药物研发周期较长，项目能否最终研发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整合研发资源、共担研发风险，加速公司药物研发进程，提升核心竞争力，经公司2025年

10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与关联方签署技术合作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已就本议案回避表
决。预计“昂丹司琼口溶膜”和“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项目，总研发成本预算不超过1,125万
元。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康领先签署《技术合作开发合同》，共同开发“昂丹司琼口溶膜”项
目和“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项目。

（二）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事先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
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也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
上。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长刘景萍女士、董事汤琪波先生同时担任康领先的董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6.3.3条规定的情形。康领先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康领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7MDWT7XK
成立日期：2022年4月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杭州空港经济区保税路西侧保税大厦156-8室
法定代表人：汤琪波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

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40%，北京新领先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40%，杭州康嘉瑞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0%。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事项情况外，关联人康领先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四）关联人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2规定的“其他通过约定可能引致资源或

者义务转移的事项”情形。交易双方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签署《技术合作开发合同》开展
技术研发，共同开发“昂丹司琼口溶膜”项目和“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项目。

四、交易标的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同类项目研发成本预算为参考基础，由公司与康领先平等

协商一致，确认公司项目投入的研发经费金额及承担方式，并明确双方享有的项目权益及利润分成比
例。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昂丹司琼口溶膜（4mg、8mg）技术合作开发
1、交易内容
甲方：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康领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条 本项目合作的内容
按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

甲乙双方合作开发化药昂丹司琼口溶膜（4mg、8mg）产品。乙方负责完成本项目药学研究、药学注册
申报资料的撰写和整理的工作；甲方负责临床研究、生产场地、中试及验证生产相关物料等费用、注册
申报相关费用等。

双方共同合作开发，乙方协助甲方以甲方名义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本项目的药品注册申
请，并最终获得本项目的生产批件。

第二条 合作方式
甲乙双方为战略合作伙伴，针对甲乙双方合作开发的化药昂丹司琼口溶膜（4mg、8mg）项目，经双

方友好协商，约定如下：
1、甲方负责：本项目的临床费用、中试及验证生产费用、注册申报及注册检验等费用，预计甲方承

担项目研发经费预算不超过455万元，约占该项目研发总成本的50%，拥有本项目50%权益；
2、乙方负责：承担本项目的药学研究，包括质量研究、处方工艺研究、质量标准转移、工艺技术转

移、稳定性研究；药学注册申报资料的撰写和整理等药学费用，实验室小试物料等费用，预计乙方承担
项目研发经费预算不超过455万元，约占该项目研发总成本的50%，拥有本项目50%权益；

3、该产品获得受理后，甲乙双方按照5:5比例共同享有本项目权益（直至甲方完全收购乙方50%
权益后，该项目的产权方可 100%完全归属甲方）。甲方若有意向收购本项目，应于本项目受理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市场价的50%收购乙方的50%权益。

4、该产品获得受理后且经双方书面确认，甲乙双方均有权将合同产品对外进行转让，转让合同由
甲乙双方共同与受让方签署。价格相同的前提下，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拥有优先受让权（转让价
格需经过双方认可一致同意），若超过30日未决定，则视为甲方放弃行使该项优先受让权，由乙方指
定的第三方受让。

第三条 合作开发及技术转让费用约定
1、若本项目申报受理后，甲方有意向收购乙方占比50%的权益，则甲方应于10个工作日内按照

本项目市场价的50%进行收购，双方签订《项目转让协议》，并依照协议中约定的付款节点及转让费用
执行。

2、若甲方放弃收购乙方占比的50%权益，且该项目获得生产批件后仍无第三方受让，则甲乙双方
按照5:5比例共同享有本项目权益。该品种上市销售后，乙方有权获得上市销售利润（利润等于本项
目销售额减去生产、物流、人工等成本）分成的50%。

（1）如在该产品国家集采目录公布前取得生产批件且集采中标，甲方每年向乙方支付本产品50%
的利润分成，每年不低于70万元，连续支付六年后甲方即获取乙方占比的50%权益，则甲方享有该项
目100%的权益。

（2）如国家集采不能中标，甲乙双方按各50%的比例获取本项目的销售利润。
注：销售利润的成本计算方式：销售利润为销售额减去成本。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产品配送物料

成本、人工成本等，如双方任一方对成本核算存在疑问，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核查。
（二）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5ml：依达拉奉10mg与右莰醇2.5mg)技术合作开发
1、交易内容
甲方：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康领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条 本项目合作的内容
按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

甲乙双方合作开发化药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5ml：依达拉奉10mg与右莰醇2.5mg)产品。乙
方负责完成本项目药学研究、药学注册申报资料的撰写和整理的工作；甲方负责生产场地、中试及验
证生产相关物料等费用、注册申报相关费用等。

双方共同合作开发，乙方协助甲方以甲方名义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本项目的药品注册申
请，并最终获得本项目的生产批件。

第二条 合作方式
甲乙双方为战略合作伙伴，针对甲乙双方合作开发的化药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5ml：依

达拉奉10mg与右莰醇2.5mg)项目，经双方友好协商，约定如下：
1、甲方负责：本项目的中试及验证生产费用、注册申报及注册检验等费用，预计甲方承担项目研

发经费预算不超过75万元，约占该项目研发总成本的40%，拥有本项目40%权益；
2、乙方负责：承担本项目的药学研究，包括质量研究、处方工艺研究、质量标准转移、工艺技术转

移、稳定性研究、药学注册申报资料的撰写和整理等药学费用，实验室小试物料等费用，预计乙方承担
项目研发经费预算不超过140万元，约占该项目研发总成本的60%，拥有本项目60%权益；

3、该产品获得受理后，甲乙双方按照4：6比例共同享有本项目权益（直至甲方完全收购乙方60%
权益后，该项目的产权方可 100%完全归属甲方）。甲方若有意向收购本项目，应于本项目受理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照市场价的60%收购乙方的60%权益。

4、该产品获得受理后且经双方书面确认，甲乙双方均有权将合同产品对外进行转让，转让合同由
甲乙双方共同与受让方签署。价格相同的前提下，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拥有优先受让权（转让价
格需经过双方认可一致同意），若超过30日未决定，则视为甲方放弃行使该项优先受让权，由乙方指
定的第三方受让。

第三条 合作开发及技术转让费用约定
1、若本项目申报受理后，甲方有意向收购乙方占比60%的权益，则甲方应于10个工作日内按照

本项目市场价的60%进行收购，双方签订《项目转让协议》，并依照协议中约定的付款节点及转让费用
执行。

2、若甲方放弃收购乙方占比的60%权益，且该项目获得生产批件后仍无第三方受让，则甲乙双方
按照 4：6比例共同享有本项目权益。该品种上市销售后，乙方有权获得上市销售利润分成的 60%。
直至该产品上市十年期满，甲方即获取乙方60%权益，即甲方拥有该项目的100%权益。

注：销售利润的成本计算方式：销售利润为销售额减去对应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生产成本
（实际产生本项目的全部物料和加工等成本，以生产相关单据及物料采购相关合同为依据核算）、产品
配送成本（以实际物料运输结算单及商业公司销售合同核算）、直接人工成本。相关费用均为含税价
格，实际支付须扣除该部分产生的增值税份额。如双方对成本核算存在疑问，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核
查。

具体内容以合同约定为准。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与康领先合作研发“昂丹司琼口溶膜”项目和“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项目，符

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一方面，双方借助并发挥各自在研发领域的资源优势，有利于加速公司药物
研发进程，助力公司快速丰富制剂产品线，抢占药物的市场先机；另一方面，有利于为后续商业化生产
提前规划、优化产能布局，提升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与经营效益。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先审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景萍女士、汤琪波先生
回避表决，其余5名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5199 证券简称：ST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5-077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17日以口头方式发出，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提前3日发出会议通知的

期限。
（三）会议于 2025年 10月 17日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安读一路 30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
（四）公司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刘景萍女士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景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1、战略与ESG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景萍 委员：林慧、王清涛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秋云 委员：王世贤、汤琪波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慧 委员：王世贤、刘景萍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世贤 委员：刘秋云、于汇
以上各专委会的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的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景萍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4.01、聘任李培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4.02、聘任韦天宝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4.03、聘任刘萍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于汇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清涛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898-68634767
传真：0898-68631245
电子信箱：huluwa@huluwayaoye.com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安读一路30号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海燕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898-68634767
传真：0898-68631245
电子信箱：huluwa@huluwayaoye.com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安读一路30号
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关联方签署技术合作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长刘景萍、董事汤琪波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与关联方签署技术合作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5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357
2,356
1

4,971,232,035
3,885,923,739
1,085,308,296
55.071531
43.048437
12.023094

●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2,356
3,885,923,739
53.1748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张伟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8人，因公务原因，周易、柯翔、晋永甫、张金鑫、王莹5位董事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因公务原因，于兰英、张晓红、周洪溶3位监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董事会秘书张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及H股

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计票和监票。
二、议案审议情况
●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69,225,615
比例（%）
99.959639

反对
票数

1,788,820
比例（%）
0.035984

弃权
票数

217,600
比例（%）
0.004377

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含税）。现
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包含GDR存托人）和港股通投资者支付，以港币
或人民币向H股股东（不含港股通投资者）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A股及H股的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5年12月12日，具体安排将另行公告。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265,002,434
比例（%）
85.793671

反对
票数

705,663,001
比例（%）
14.194931

弃权
票数

566,600
比例（%）
0.01139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265,703,717
比例（%）
85.807777

反对
票数

704,938,705
比例（%）
14.180362

弃权
票数

589,613
比例（%）
0.01186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68,796,502
比例（%）
99.951007

反对
票数

1,828,520
比例（%）
0.036782

弃权
票数

607,013
比例（%）
0.012211

5、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65,838,650
比例（%）
99.891508

反对
票数

2,420,933
比例（%）
0.048699

弃权
票数

2,972,452
比例（%）
0.059793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
监事会职权，同步废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并撤销监事会办公室。公司对监
事会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81,383,715
比例（%）
92.162995

反对
票数

303,973,424
比例（%）
7.822424

弃权
票数

566,600
比例（%）
0.01458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86,213,159
比例（%）
92.287276

反对
票数

299,120,967
比例（%）
7.697551

弃权
票数

589,613
比例（%）
0.01517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83,489,006
比例（%）
99.937345

反对
票数

1,827,720
比例（%）
0.047034

弃权
票数

607,013
比例（%）
0.01562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5%

以下的股东对于重大事项的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
度中期利润分配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160,179,265

比例（%）

99.907213

反对

票数

1,788,620

比例（%）

0.082723

弃权

票数

217,600

比例（%）

0.01006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3、4、5以及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

案1、2、3为特别决议事项，均获得了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3、4以及2025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1、2、3尚需经2025年10月28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黄笑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境内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

次A股类别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237 证券简称：五芳斋 公告编号：2025-077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28
2025年6月27日~2026年6月26日

3,500万元~7,000万元

29.12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388,545股

1.7190%
59,399,550.81元

17.02元/股~18.00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拟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7,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9.12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2025年7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公告编号：2025-045）、《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5-049）。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9月1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并于2025年9月2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

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二）2025年10月16日，公司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
388,5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9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8.00元/股，最低价为17.02元/股，回购均

价为17.53元/股（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支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399,550.8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

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

内容。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已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

回购。

（四）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的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份分布情况符

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6月28日，公司首次披露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45）。

经公司内部核查，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前一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76,397,885
121,875,642
3,611,384

198,273,527

比例（%）

38.53
61.47
1.82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1,114,142
196,011,726
6,999,929

197,125,868

比例（%）

0.57
99.43
3.55

100.00
注1：上表“本次回购前”股份数为截至2025年6月28日数据，“回购完成后”股份数为截至2025

年10月16日数据。

注2：2025年7月2日，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注销，注销股份数

量为1,147,659股，公司股份总数由198,273,527股变更为197,125,868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由76,397,885股变更为75,250,226股。

注3：上述表格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在回购前和回购后的变化主要

系公司在回购实施期间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锁定期届满，股份数量为74,136,084股，于2025年9
月1日起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请详见已披露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由 75,250,226股变更为 1,
114,142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由121,875,642股变更为196,011,726股。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合计回购股份3,388,545股，回购的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拟全部用

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

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

间不享受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9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秦本

军先生的通知，获悉秦本军先生将其所持有的100万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秦本军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100
1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0.37%
0.37%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13%
0.13%

是否
为 限 售

股

否

--

是否为补
充质押

是

--

质押
起始日

2025 年 10 月
16日
--

质押
到期
日

2026年 1月 16
日
--

质权人

国 海 证
券
--

质押用途

补充质押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秦本军

持股数量
（万股）

27,138.96

持股
比例

36.59%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17,374.44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17,474.44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64.3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3.5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记

合计数量
(万股)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计数量
（万股）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注：如有尾差系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所融资金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秦本军先生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以及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到期
未来一年内到期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万
股）

15,874.44
15,874.44

占所持股份比例

58.49%
58.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41%
21.41%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21,686.61
21,686.61

3、目前，秦本军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本军先生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所累计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其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
司治理产生影响，且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若出现平仓风险，秦本军先生将采取补
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风险。

5、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权益变化及潜在处置风险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申请表等文件。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5-042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终止协议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5年7月17日，武汉长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国贸”）与良品铺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良品铺子”）持股5%以上股东达永有限公司（英文名称SUMDEX LIMITED，

以下简称“达永有限”）签订了《关于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份转让协议》”）：达永有限拟向长江国贸协议转让其持有的良品铺子36,049,900股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8.9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后续，鉴于《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最终截止日到期，长江国贸与达永有限签订了《关于良品铺子

股份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双方经协商后

一致同意，将《股份转让协议》中的最终截止日延长30个自然日，即变更《股份转让协议》最终截止日

为该协议签署日后第90个自然日（即延长后的最终截止日为2025年10月15日）。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5年9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良品铺子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

股份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本次终止协议转让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达永有限函告：长江国贸与达永有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最终截止日业已于2025年10月15日到期，《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终

止。

三、本次终止协议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协议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宁波汉意，实际控制

人仍为杨红春、杨银芬、张国强和潘继红。

本次终止协议转让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四、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5-043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终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汉意”）与武汉网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谷创投”）于2025年

7月17日签订了《关于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

协议》”）：宁波汉意拟向网谷创投协议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0,451,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

数的5.1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良品铺子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本次终止协议转让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宁波汉意函告：截至《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最终截止日(协议签署日后

90个自然日即2025年10月15日)，《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未能全部成就，依据《股份转让协

议》有关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终止。

三、本次终止协议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协议转让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宁波汉意，实际控制

人仍为杨红春、杨银芬、张国强和潘继红。

本次终止协议转让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四、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